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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商务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完善二手车市场主体备案和车辆交易登记管理的通知》（商办消费函〔2022〕239号）、《自治区商务厅关于完善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流程的通知》(桂商运发〔2022〕80号)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市二手车主体备案流程，按照《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备案企业
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有关规定，凡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2个月内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二、备案工作流程
（一）进入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首页（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进入企业段，注册后登录（步骤：企业用户注册-我的业务-增加应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申请-进入应用）。
（二）进入首页后，按照《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企业用户使用手册》(新车、二手车) 相关要求，新注册企业应如实填报企业名称、社会信用代码、地址场所等经营内容备案信息并上传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及公章 (影印材料)；此前已备案企业需按提示完善备案信息，其中所有标注星号为必填项。
（三）企业持相关资料（材料清单详见附件1）到属地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备案。企业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申报材料经属地商务部门审核后，由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出具书面审核意见。注册地在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的企业可在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贸易与物流发展局（0777-5988191）办理；自贸区以外的企业由属地商务部门直接将材料推送市商务局。
（五）对于申请材料要件齐全、符合法定要求的，由市商务局在“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核对通过，自治区商务厅予以确认备案通过。对于要件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性告知企业予以补正。
（六）由商务部将已备案企业信息推送给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市商务局将定期备案情况告知市公安局、市税务局等相关单位。
三、取消备案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予以取消备案:
（一）备案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的;
（二）备案企业丧失法人资格、丧失经营场所或营业执照关键项目变更后逾期未报备的；
（三）因司法裁判、仲裁委员会裁决、行政决定或司法建议需取消备案的;
（四）企业自愿申请取消备案的；
（五）备案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 等其他需要取消备案的情形；
（六）备案企业不符合所在地城市发展及城市商业发展有关规定。
取消备案可由企业自愿申请，也可由市商务局依据属地商务部门的申请主动作出。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相关事宜由钦州市商务局负责解释（联系电话：0777-282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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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经营范围
	

	场地面积（平方米）
	

	成立日期
	　

	经办人和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县（市、区）商务局
备案意见
	

                  单位公章

	市商务局备案意见
	

                  单位公章

	申请人声明
本公司已依法登记，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申请备案，保证所提
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已备案。请守法诚信经营，并自觉接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备案登记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二手车主体备案申请材料清单

根据《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二手车流通企业经营管理规范》（SB/T11144-2015）、《自治区商务厅关于完善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流程的通知》(桂商运发〔2022〕80号)等文件规定，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二手车交易市场
1.申请报告；
2.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好资料后注册成功，进入网页获取表格〕;
3.广西壮族自治区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房屋产权或房屋租赁证明文件，土地性质证明文件；
6.公司章程；
7.经营场地照片〔照片至少2张以上，需清晰尽量完整，应包含企业招牌（门牌号）、办公场地、停车场地等照片〕；
8.选址符合所在地城市发展或商业网点发展规划相关材料；
9.经营场地面积、入驻经营商户、功能区域、人员配备须符合《二手车流通企业经营管理规范》（SB/T11144-2015）的相关要求;
10.经法人代表签字盖章的承诺书；
11.其他相关材料。
（二）二手车经营主体
1.申请报告；
2.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登记表〔登录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好资料后注册成功，进入网页获取表格〕;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房屋产权或房屋租赁证明文件，土地性质证明文件；
5.公司章程；
6.经营场地照片〔照片至少2张以上，需清晰尽量完整，应包含企业招牌（门牌号）、办公场地、停车场地等照片〕;
7.经法人代表签字盖章的承诺书；
8.其他相关材料。









附件3

承 诺 书

    ***公司郑重承诺，在办理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时，所提交的资料及附件（含原件、复印件）真实有效、合法合规，在经营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如有不实之处或违反上述承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单位法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以上材料准备齐全，加盖企业公章后，请联系属地商务主管部门，对接材料报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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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各县（区）、自贸区商务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332188948][bookmark: _Toc332188947]序号
	单位
	办公地址
	办公室电话
	联系人
	电子邮箱

	1
	钦州市商务局
	钦北区新华路与金华路交汇处（新一中北面）
	0777-2826565
	陶广莉
	swjsltk@163.com

	2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贸易与物流发展局

	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智慧园办公区三楼

	0777-5988191

	陈立豪

	jkdoa@163.com


	3
	灵山县商务局

	灵山县灵城街道东门街56号
	0777-6529172
	檀宗伟
	ls6529172@163.com

	4
	浦北县商务局

	浦北县小江镇解放路201号
	0777-8380358
	宋珍玲
	pbxswj@163.com

	5
	钦南区商务局

	金海湾东大街111号（钦南区人民政府A318办公室）
	0777-2697758
	郑亮
	qnsw28@163.com

	6
	钦北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钦北区行政信息中心办公区人和路49号（钦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777-2850259
	覃露
	qbscjsw@qinzhou.gov.cn




